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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工程科技进步，引领工程科技创新，引

导全球社会各界关注工程科技事业，中国工程院院刊

Engineering 每年组织开展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选工作。 

第二条 为确保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选工作科学、规范、

有序地开展，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选，应当基于独立性、客

观性、科学性的原则。 

第四条 Engineering 聘请相关专家、学者组成全球十大

工程成就评选委员会，负责全球十大工程成就的审议和确定。

评选委员会分设若干专业领域组，负责各自领域工程成就的

遴选和推荐。评选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负责评选工作的具体

组织实施。 

第二章 评选范围和标准 

第五条 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选范围为，过去五年由世

界各国合作或单独完成且实践验证有效的，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的重大成果，能够反映某一个或多个领域

当前工程科技最高水平，可以是已经完成的重大工程或技术

装备，也可以是工程科技关键性原始创新与突破。 

第六条 全球十大工程成就的入选标准至少应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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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科技突破显著：在核心科学或技术方面取得

原创性突破，或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瓶颈或难点，在单项或多

项科学技术指标上具有显著的竞争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二）系统集成创新突出：在技术整合、系统集成，实

现工程的安全、精准、绿色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创新特征，或

在重大工程的资源配置和组织管理方面有突出创新。 

（三）经济社会效益巨大：在带动产业发展方面，经济

社会效益明显；正成为业界关注焦点，促进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升了全人类的生产力水平。 

第七条 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每年评选 10 项，领域涵盖机

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

能源与矿业工程，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环境与轻纺工程，

农业和医药卫生。 

第三章 评选流程 

第八条 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选工作分为征集提名、遴

选推荐、问卷调查、审议确定四个阶段。 

第九条 每年初启动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选工作。1-4 月，

秘书处面向全球机构和个人征集提名。 

第十条 每年 5-6 月，秘书处对提名结果进行初审，并

将审查合格的工程成就提名，提交专业领域组进行遴选。 

第十一条 每年 7 月，秘书处基于专业领域组遴选结果

形成候选清单，组织开展问卷调查，产生全球十大工程成就



3 
 

建议名单。 

第十二条 每年 8 月，评选委员会对建议名单进行综合

审议，无记名投票表决，最终确定年度全球十大工程成就。 

第四章 发布与传播 

第十三条 Engineering 负责组织全球十大工程成就发

布及后续传播。 

第十四条 Engineering 设置工程成就栏目，组织相关专

家撰写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解读文章。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 Engineering 期刊编委会讨论通过

后实施。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 Engineering期刊编委会负责解释。 


